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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0_88_E5_85_8D_E8_c122_480639.htm 所谓法律咨询即是解

答有关法律的询问，是指法律专业人士（本文仅指律师），

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个人，就工作、经济

活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所提出的询问，给予解答

、作出说明、提出建议以及提供解决问题方案的一种活动。

《律师法》第25条 、第26条明确将法律咨询列入了律师业务

范围：律师可以解答有关法律的询问；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

，应当为聘请人就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意见。 法律咨询是律师

向社会各界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重要方式，具有广泛性和群

众性。其服务对象不仅包括一般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还包括国家机关和外国及港澳台的有关组织和个人。服务内

容不仅涉及国内的部门法，还涉及到国外的有关法律及国际

规则和国际惯例。 现阶段，法律咨询的工作方式主要有：一

是接待来访者，回答他们对有关法律问题的询问；二是对常

年法律顾问单位就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意见；三是就某一事项

应有关单位、个人的聘请、委托、请求，对他们提出的法律

问题，提供法律解释、提出建议或提供解决方案；四是上街

、下社区（乡）回答群众对有关法律问题的询问；五是在各

种媒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回答读者对有关

法律问题的询问。从无偿有偿区分，前三种应该是收费的，

后二种一般是免费的 ，而在媒体上提供法律咨询有时可能是

需律师掏钱的。从形式上看，律师法律咨询大都是口头答询

，有时也有书面的，如出具律师意见书等。 律师上街、下社



区（乡）或在媒体上免费提供法律咨询，是有关部门的要求

，也是尽律师的社会义务，或是扩大律师的社会影响，或是

为了宣传自己，免费自然无话可说，甚至是乐意的。但是，

律师提供法律咨询最大量的还是在接待来访者一块，外国同

行对于法律咨询是严格按规定、惯例收费的，而且标准不低

，而在我国，虽然律师收费办法规定法律咨询可以收费，但

这些最大量的法律咨询在许多情况下是免费的，前几年还收

少量的费用，现在基本不收了。 据笔者观察，有的来访者是

明的要求免费提供法律咨询，他询问法律问题，希望得到律

师的解答，但没有付费的表示。这时，免费提供法律咨询的

律师是有思想准备的，也可以说是心甘情愿的。而有的来访

者却是暗的免费，他以要求律师代理案件或准备聘请常年法

律顾问为名，提供了相关资料，询问案件（事件）该怎么处

理，诉讼的风险等等。律师对于这种来访者往往竭尽全力使

出浑身解数，详尽的分析案情（事件），提出解决方案，以

期接下案子或受聘担任常年法律顾问。而来访者的本来目的

就不是为了委托律师代理案件或聘请常年法律顾问，了解案

件（事件）处理的法律方案之后，往往扬长而去，律师为其

供了一次免费的午餐。某杂志前几年曾刊登过一篇文章，说

到上海某公司遇上一起标的巨大的诉讼，老总打听到几位擅

长办理此类案件的著名律师，就亲自上门拜访，表示要求律

师代理该案。律师十分高兴，以为天上掉下了馅饼，遂认真

分析案情，查阅相关法律和资料，详尽的提出了案件的处理

意见。事毕，老总请律师上高档饭店吃了顿丰盛的美餐，至

于委托律师代理案件的事再无下文。该老总如法泡制，咨询

了三位著名律师，分析了三位律师的方案后，各取其长，自



己出庭参加诉讼，结果轻胜对方。 作为专门法律工作者的律

师本应对此类人有所警惕，可被人称为“人精”的律师为什

么一再上当呢？个种原因值得深思。笔者认为，发生这种现

象的主要原因不在当事人，而在于律师自己。当事人追求利

润最大化是不足为怪的，怪的是律师自己，这说明：一是律

师对社情民情了解、把握不够，我国律师尚不成熟；二是律

师急于揽案，我国社会对律师需求不足；三是律师作为个体

急于推销自己，律师业务开展无序。这些都说明我国律师事

业尚在初级阶段，我们这一代律师任重道远。 律师法规定，

律师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承办业务，由

律师事务所按照规定向当事人统一收取费用。 因此，律师为

社会提供的法律服务是一种商品，法律咨询是法律服务商品

之一种。商品是有价的，要求得到法律服务的人必须付出相

应的对价（法律援助当然除外）。笔者认为，律师无限止的

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将对律师事业的发展将带来严重的损害：

1、法律咨询作为商品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客观规律，俗话说

“好货不贱，贱货不好”，无限止的提供免费法律咨询自降

律师身价； 2、当事人多头咨询后，律师失去了潜在的客户

，社会对律师的需求减少； 3、律师的业务量减少，律师业

务收入也相对减少，律师的收入减少，动摇了律师事业发展

的经济基础； 4、来访者得到律师免费法律咨询后，自认为

能处理案件，殊不知诉讼过程是千变万化的，一旦败诉，就

认为律师不行，损害了律师的形象； 5、有的律师认为提供

免费法律咨询，来访者占用了时间又不收费 ，便失去热情，

失去耐性，对来访者厌烦，三言二语打发了事，引起来访者

对律师不满，损害了律师的形象； 6、有些律师担心来访者



弄懂了相关法律，自己无法揽到案子，于是解答有关法律的

询问时点到为止。来访者却认为律师也不过如此，这也损害

了律师的形象。 而且，根据有关规定，接待过该案件当事人

的律师事务所是不能为该当事人的对方代理案件或者提供相

关法律服务的。笔者曾极端的设想，要是某市、县有6个律师

事务所，要是某当事人上这6个律师事务所统统咨询一遍，他

不但可以得到该6个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供其参考，且该6

个律师事务所还不能为其对方提供法律服务或代理案件，如

此，整个律师行业将陷入何种地步？ 法律服务收入是律师事

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而法律服务收入全在于案源

。业内人士都认为中国的律师过剩了，而不是不足。你到各

个律师事务所深入调查，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律师将绝大部分

的精力放到了案源的开拓上。案源稀缺制约了律师的生存与

发展，那些在将来若干年发展多少多少律师的计划只是美好

的愿望而己。在这种状态下，无限止免费法律咨询对律师事

业来说无疑于雪上加霜。而对希望通过免费法律咨询扩大自

己影响，从而分得律师业务一杯羹的人来说更可谓饮鸠止渴

。 总之，从一时一事来看，律师为来访者免费提供法律咨询

，对来访者来说或许是得益的、高兴的，对律师来说可能也

会带来一时之快。但从总体上分析，从长远的眼光看，无限

止免费法律咨询会对律师事业的发展将会带来严重的损害，

进而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